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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臺北市政府徵收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使用管制作業要點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30

597600A00_attch1.doc、30597600A00_attch2.doc)

主旨：修正「臺北市政府徵收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使用管制作

業要點」，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說明：

一、依本府100年12月18日府法三字第10034363500號令修正發

布本局組織規程，原地政處修正為地政局。

二、依財政部94年11月23日台財庫字第09403525440號函核定

將「臺北市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更名為「臺北市

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爰配合修正旨揭要點規

定。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市政府交

通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

政府財政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

程管理處、臺北市市場處、臺北市殯葬管理處、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臺北市

松山區公所、臺北市大安區公所、臺北市大同區公所、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臺北

市南港區公所、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臺

北市中正區公所、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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